
          房地产合作开发模式及风险分析

课程背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采取合作开发的模式以适应紧缩的调控政
策,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的复杂性,如投资数额大、开发
周期长、变现能力差等特性,决定了房地产合作开发模式本身也存在着相应的管
理风险。在实践中不乏因对合作开发模式项目风险因素识别和估计不足而导致
失败的案例。因此,如何全面对合作开发项目模式尤其针对应用最广泛的项目公
司合作开发模式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评价和控制,已经成为房地产企业合作开
发模式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

学员对象  ：  房地产企业集团总裁、项目总经理及副总、房企投资人、投资管理
部、拿地相关部门、运营管理部、前期策划相关部门。

主要内容：
一、房地产合作开发的模式
1、公司制：成立项目公司
优点：开发项目在双方共同成立的项目公司名下，保障双方权益
缺点：按公司制管理，股东会、董事会等决策程序复杂，容易引起内耗
前提：项目公司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操作方式之一：一方取得土地，另一方以增资方式介入，可以节税
2、合同型合作，双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
优点：利润分配和相互配合简单一些，按双方约定
缺点：项目在一方名下，名下没有项目的一方风险较高
3、项目部制：成立项目部，双方在项目部基础上合作
优点：一项目一管理，谁管理谁主导（也有说不清的）
缺点：项目在一方名下，另一方风险较大，项目经营管理粗放有失控现象：

长沙项目合作债务案，萝卜章等事件。
二、公司制合作开发风险和问题
1、公司章程和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附几个案例）
2、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表决权、利润分红权可以另行约定的使用
3、约定一方按固定比例分配利润的方法及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
4、股东出资额和时间的约定，及股东未按约定出资的股权比例调整
5、股东融资（股东向公司借款）的约定及未按约定借款涉及的违约责任
6、项目公司融资中的配合问题（股权质押、资产抵押）
7、利润分配和提前从项目公司提取资金的约定
8、公司管理及重大事项决策的约定
9、公司制下的保底协议效力及规避，合作不成清算条款的效力及案例
三、项目公司管理经营中的问题
1、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机制
2、公司重大经营事件决策权利的约定：重大事件的具体种类
3、公司项目设计方案的约定（北京七棵树项目案例）
4、公司施工招标，施工方的确定



5、施工中工程进度和质量、价款的管理
6、商品房销售的约定：销售方式，销售成本、销售团队管理
7、合作双方权益分配的方式
分配税后利润，分配实物，分配租赁物业等，及其中涉及的税负负担问题

（重庆分配实物案的税务筹划案例）
四、经营中的风险和问题教训
1、投资资金不足的增资问题
2、因政府规划调整导致面积增加、减少导致利润的增减或分配实物的变

化
3、未能融资导致的项目延期问题
4、融资政策调整导致的风险
5、销售政策调整导致的风险
五、合同型合作的风险
1、保底条款的约定
2、房价上涨的收益归属
3、合作协议中对开发建设费用的承担的约定
4、最高法院对投资超额、利润不足、面积改变的规定
5、其他风险
风险是合作各方未预料到的因素导致的损失，所以以往的经验只能让我们

尽办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但无法完全规避风险。对于合作各方，提前在合同
中考虑各种可能并做出尽可以详细的约定，是避免合作纠纷的好方法，不能哥
们义气，约定不明。

注意:
1、因项目已经拿地，所以拿地的风险没有涉及。
2、因合作方已经确定，所以确定选择合作方的风险不再涉及。
3、如公司需要，可以进行课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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